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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保密承诺函

沈阳佳德联益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佳德联益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单位自愿参与沈阳佳德联益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

德联益”）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以下简称“本项目”），为了保护佳德联

益商业秘密及重整程序相关信息，本单位就保密事项、保证金及退出事宜

郑重承诺如下：

一、保密信息范围

本单位承诺对报名、尽职调查、评审评选等全过程中知悉的佳德联益

全部未公开信息承担保密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佳德联益或其关联方业

务经营信息、财务信息及数据、资产状况、债权债务、合同文件、客户

资源、职工信息、涉诉情况、重整方案、招募文件、评审评选标准及结

果等与本项目有关的信息，不论该等信息是以何等形式和方式披露，也

不论这些信息是否标注为保密。

二、保密义务

1.保密信息仅限于本次重整投资事宜使用，不得用于本项目之外的

任何目的；

2.除本单位参与人员和本单位聘请的外部专业顾问等相关人员外，

本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披露、泄露、出售、交易、公布、复制保密

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3.本单位应当告知参与人员和本单位聘请的外部专业顾问等人员遵

守本保密承诺的约定，并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相关人员履行保密义务。

若参与人员或本单位聘请的外部专业顾问等人员违反本保密承诺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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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了管理人或佳德联益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依据本承诺函约定，

本单位与泄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4.本单位同意尽最大努力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保密措施防止信息

泄露、丢失或不当使用。

5.本单位退出本项目或未被选定为重整投资人后仍继续履行本函项

下全部保密义务及人员限定义务。

三、保密期限

自本承诺函生效之日起至本项目涉及的保密信息全部被公开之日止。

四、资料返还与销毁

本单位承诺，无论是否中选，一经佳德联益或管理人要求，本单位应立

即返还或销毁全部保密资料（纸质、电子版、复印件均包含在内）以及基

于保密信息制作的所有摘录及分析，不得保留任何备份，并出具销毁/返

还确认书。

五、违约责任

本单位同意，一旦违反本保密承诺函，无论有无过错，应当立即停

止侵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扩散，尽最大可能消除影响，

并对因此给相关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律师费、

诉讼费、公证费）承担赔偿责任，同意管理人没收缴纳的全部保证金。

六、本承诺函由本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产生

法律效力。

特此承诺。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